立法院第130屆經費稽核委員會第4次會議議事錄
時間：114年10月17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10分至12時24分
地點：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
[bookmark: _Hlk211602654][bookmark: _Hlk211602546]出席委員：陳培瑜委員、林月琴委員、張啓楷委員、謝衣鳯委員、林倩綺委員
請假委員：許宇甄委員、葛如鈞委員、賴惠員委員、郭昱晴委員
列席人員：周秘書長萬來等15人（詳簽到簿）
主席：謝衣鳯委員　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：黃秋燕
一、選舉事項
(一)經出席委員推舉謝衣鳯委員為臨時會議主席，主持會議選舉本（130）屆下半年會期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集委員及決定輪值辦法。
[bookmark: _Hlk211602705](二)依「立法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」第4條規定，每會期應選召集委員3人，經出席委員全體共同推選謝衣鳯委員、林月琴委員、張啓楷委員為召集委員；輪值次序依序為謝衣鳯委員、林月琴委員、張啓楷委員。
二、報告事項
　(一)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
　　　決定：議事錄確定。 
[bookmark: _Hlk211940334](二)本院114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報告（截至114年9月止）
決定：1.有關謝衣鳯委員所提，因應洗車美容市場價格波動，請研議提高本院公務車輛清潔打臘費用之可行性乙案，請總務處與主計處研議。
2.立法院114年度截至9月份止預算執行情形報告准予備查。
散會。


3

